学生就业咨询、指导流程图


就业协议书签订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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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原单位解除协议后申请领取新协议书程序
毕业生与用人单位解除就业协议后可以申请领取新协议书。领取期限为：派遣到用人单位的，自毕业起一年内；未派遣到用人单位的，自毕业起四年内。具体领取程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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丢失协议书后申请领取新协议书程序
因毕业生本人原因造成就业协议书丢失时，自毕业起四年内可以申请领取新的就业协议书。具体领取程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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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调整改派程序
根据省教育厅相关规定，每年7、8月份集中办理应届毕业生首次派遣手续，其余时间每周四办理应、往届毕业生调整改派手续。具体办理程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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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调整改派所需材料及办理期限如下：

1、派遣回生源地后需改派者，所需材料：原就业报到证、就业协议书，毕业起四年内可以办理。

2、与原单位解除就业协议申请回生源地者，所需材料：原就业协议书、原单位退函原件、原报到证、《回生源地申请表》（可在山西农业大学就业信息网文档下载栏目下载打印）、生源地接收证明，毕业起一年内可以办理；
3、与原单位解除就业协议需改派到新单位者，所需材料：新就业协议书（参照申请新协议书所需材料及期限）、原就业报到证、原单位退函原件，毕业起一年内可以办理；
《就业报到证》补办程序

根据省教育厅相关规定，《就业报到证》丢失后，自签发原《就业报到证》起半年内，可以申请补发《就业报到证》；超过半年后，可补办《就业报到证证明》。

具体办理程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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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单位招聘程序




























招生就业处、各学院就业指导中心





毕业生本人持有效证件到招生就业处领取就业报到证。








招生就业处于每周四到省教育厅办理调整派遣手续。





毕业生于每周三下午四点前将派遣材料交回招生就业处。





由毕业生本人持有效证件到招生就业处签字领取，不允许代领。





毕业生本人向所在学院提出书面申请，并由所在学院就业指导中心签署意见并加盖公章。





毕业生本人到《山西日报》将原就业协议书登报声明作废。





毕业生本人持有效证件到招生就业处签字领取新协议书，不允许代领。领取时需提供材料：《山西农业大学新协议书领取申请表》、原就业协议书、原单位解约函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





学院就业指导中心审核通过后在《山西农业大学新协议书领取申请表》上签署意见并盖章。





毕业生持《山西农业大学新协议书领取申请表》、解约函（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原就业协议书到所在学院就业指导中心审核登记。





毕业生在就业信息网文档下载栏目下载填写《山西农业大学新协议书领取申请表》。





毕业生与用人单位解约，用人单位出具解约函。





毕业生将一份协议书交给用人单位，一份自己留存，一份在规定时间内交给学院。





毕业生持就业协议书到学校招生就业处登记审核签字盖章。





毕业生持就业协议书到所在学院就业指导中心登记审核签字盖章。





用人单位及上级主管部门在用人单位栏填写意见并盖章后交给毕业生本人。





毕业生与用人单位达成就业意向后将就业协议书交给用人单位。





毕业生领取就业协议书并由本人将毕业生一栏填写完整并签名。





毕业生将派遣所需材料交到本人所在学院。





学校于每周四到省教育厅办理。





毕业生将本人申请及报纸等材料于每周三下午四点前交回招生就业处。





学院审核通过后签署意见并加盖学院就业指导中心公章。





毕业生本人持申请书、原《就业通知书》、一份登有作废声明的《山西日报》到所在学院就业指导中心审核。





毕业生本人将原《就业报到证》在《山西日报》登报声明作废。








毕业生本人持有效证件到招生就业处领取《就业报到证》或《就业报到证证明》。





用人单位资质审核备案





用人单位在山西农业大学就业信息网注册账号





电话联系确定具体招聘


时间、地点、来校人员





将招聘需求信


息发送给学校





学校审核





来校招聘





学校代发招聘信息





用人单位自行


发布岗位信息





为毕业生自主择业、尽快适应社会打下良好的基础





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择业观





通过就业讲座报告会、座谈会，为毕业生讲解目前企事业单位的需求状况，如何成功应聘





印制《毕业生就业指导手册》对毕业生进行指导





接待来访毕业生及家长，与学生及时进行沟通和交流，减轻他们的就业心理压力，对学生在择业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给与解答





日常就业咨询、指导





教研室按照教学大纲的要求，统一出题、考试、阅卷，最后将学生成绩报教务处，计算学分





帮助学生全面了解国内的就业形势，掌握国家和各省关于大学生就业的方针政策，转变就业观念，熟悉就业程序，掌握就业技巧，为学生顺利就业服务





按照教务处的统一安排和教学大纲的要求，实施教学计划





通过《大学生就业指导》公共选修课进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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